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郵政物流園區營運中心 

地上 1 樓超商空間公開徵租案 

公開徵租房地公告 

一、 徵租標的門牌號碼及面積： 

(一) 徵租標的門牌號碼：桃園市龜山區樂善里 9 鄰文信路 286 號 B 棟(營運

中心)1 樓。 

(二) 徵租面積：62.34 坪。(實際徵租面積，以點交現況為準） 

(三) 構造：RC 造、鋼骨造。 

二、 土地使用分區：第二種產業專用區。 

三、 徵租標的使用限制 

(一) 徵租標的之使用不得違反都市計畫法、建築法、公寓大廈管理條例、工

廠管理輔導法、洗錢防制法、資恐防制法或其他相關法令規定，或供視

聽歌唱業、理髮業、三溫暖業、舞廳業、舞場業、酒家業、酒吧業、特

種咖啡茶室業等行業使用。如有違反得標人應自行負責罰鍰及相關責

任。 

(二) 得標人如有申請室內裝修許可、建物使用用途變更、消防安全設備、雜

項執照或其他類似申請之需要，應經本公司同意，並自行申請，所需費

用應自行負擔，並將核准之相關文件影本送本公司備查；如未辦妥而遭

取締或裁罰，應由得標人自行負責，如經相關單位依法通知或本公司書

面通知期限內仍未辦妥者，本公司得終止契約，得標人不得要求任何賠

償或補償。 

(三) 使照類別為 C2 類，僅可供做為相關勞工福利設施使用。 

四、 登記資格及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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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基本資格及證明文件： 

1. 基本資格： 

登記徵租廠商應為依中華民國法律成立之我國公司或已於我國境

內設有分公司之外國公司，且登記徵租廠商之公司設立登記之業務

範圍須有經營便利商店。 

2. 基本資格之證明文件： 

登記徵租期限截止日前3個月以內主管機關所核發之公司設立（變

更）登記表（含全部附件）。登記徵租廠商應確認上開公司（變更）

登記表與經濟部「全國商工行政服務入口網」（網址：

http://gcis.nat.gov.tw/index.jsp）最新公司登記資料相符，若有不一致

時，本公司得限期請登記徵租廠商補正或提出說明。 

(二) 財務資格及證明文件： 

1. 登記徵租廠商應符合下列財務資格： 

(1) 無拒往紀錄且無重大喪失債信之情事。 

(2) 近3年依法繳納營利事業所得稅及營業稅。 

(3) 淨值不低於實收資本額。 

2. 登記徵租廠商應提出下列文件以證明符合上開財務資格： 

(1) 財簽文件：登記徵租廠商應提出本案公告時上一會計年度或最

近一年度，經中華民國合格會計師查核簽證之全部財務報告及

其所附報表；登記徵租廠商若為設立未滿一會計年度之公司，

應提送自公司設立至本案公告時，經中華民國合格會計師查核

簽證全部財務報告及其所附報表。 

(2) 信用紀錄：登記徵租廠商應提出財團法人金融聯合徵信中心或

臺灣票據交換所出具登記徵租廠商自申請期限截止日前三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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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內在金融機構無不良授信信用紀錄之信用報告。 

(3) 納稅證明： 

a. 最近一期「營業稅繳款書」收據聯或稅捐稽徵機關核章之最

近一期「營業人銷售額與稅額申報書」收執聯。如不及提出

最近一期納稅證明者，得以前一期代之。新設立且未屆第一

期營業稅繳納期限者，得以營業稅稅捐稽徵機關核發之核准

設立登記公函及申領統一發票購票證相關文件代之。 

b. 最近三年度「營利事業所得稅結算稅額繳款書」收據聯或稅

捐稽徵機關核章之「營利事業所得稅結算申報書」資料聯或

封面影本（應註記「與正本相符」字樣，並加蓋登記徵租廠

商公司及負責人之印章）。設立未滿三年之登記徵租廠商，

則應提送自公司設立至本案公告時之上述資料。 

(三) 登記徵租廠商須無違反下列規定者，始得登記參加徵租： 

1. 本公司承辦、監辦採購人員離職後三年內不得為登記徵租廠商辦理

涉及本案承租有關事務。 

2. 因違反政府採購法而刊登於政府採購公報之廠商，不得參與本案承租。 

3. 登記徵租廠商就本案非係屬公職人員利益衝突迴避法第2條及第3條

所稱公職人員或其關係人。 

五、 租賃期限：5 年，起租日自本公司將徵租標的點交予得標人之日起算，租期

屆滿經本公司同意得續約，惟租金及契約條款另議。 

六、 租金：  

(一) 每月租金=地上1樓超商空間租賃面積x公告底價(或最高競標價) 

(二) 承租房地登記申請書上填具之「公告底價」不得低於745.91/坪/月(含

稅)，否則視為無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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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分階段租金優惠機制，係自起租日起，每月租金按下表予以優惠折扣。 

分階段調整時程 每月租金(元/月.含稅) 

契約第 1 年第 1 個月至第 6 個月 按每月租金金額 5 折計收 

契約第 1 年第 7 個月起 按每月租金金額計收 

契約第 3 年起 
按前一年度每月租金金額逐年 

加計物調 2% 

七、 押標金及繳納方式： 

(一) 押標金金額：10萬元。 

(二) 登記徵租廠商應繳納之押標金，限以國內金融機構簽發之本票或支票、

保付支票、郵政匯票(以上應為即期並須書明受款人為中華郵政股份有

限公司)。 

(三) 得標人有下列情形之一者，除取消其得標資格外，其所繳納之押標金，

不予發還；其未依本公告規定繳納或已發還者，應予追繳： 

1. 以虛偽不實之文件投標。 

2. 借用他人名義或證件投標，或容許他人借用本人名義或證件參加投

標。 

3. 冒用他人名義或證件投標。 

4. 得標後拒不簽約。 

5. 得標人逾期未繳足履約保證金。 

6. 為本公司防制洗錢及打擊資恐名單資料庫之制裁名單。 

7. 對公開徵租有關人員行求、期約或交付不正利益。 

8. 其他經本公司認定有影響公開徵租之公正及其他違反法令行為者。 

(四) 押標金除依前款規定沒收者外，其餘於決標後當日或翌日(以辦公時間

內為準)由未得標人無息領回。 



5 
20250630/M/H0431-09A-027B/F43 

八、 履約保證金： 

(一) 以每月租金 Ⅹ 6個月之金額計收。 

(二) 履約保證金繳納方式依租賃契約第4條約定。 

九、 登記地點 

凡有意承租者，請自中華民國114年12月12日至115年1月5日止之辦公時間

（上午9時至12時，下午2時至5時）至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地址：臺北

市金山南路2段55號10樓1004室郵政物流園區總管理處籌備處，聯絡人：歐

小姐，電話：02-23921310分機2963、傳真02-33933914）辦理登記，逾時概

不受理。 

十、 登記時應檢附證件： 

(一) 法人、團體等：檢附公司登記證明文件或其他證明文件影本(蓋公司大

小章)及委託書（正本），並攜帶受託人本人身分證、印章辦理登記。 

(二) 自然人:本人帶身分證、印章辦理登記。 

十一、 資格審查及競價： 

(一) 本案採1次程序分兩階段辦理，第1階段為資格審查，第2階段為公開

徵租之競價程序。 

(二) 第1階段資格審查： 

1. 本公司就登記徵租廠商是否符合本公告規定事項作資格審查。經

第1階段資格審查合格者，始得進入第2階段公開徵租之競價程

序。 

2. 僅1人或1家(含)以上廠商登記即辦理競價等相關程序，未有廠商

登記、無廠商通過資格審查，以流標或廢標處理。本公司保留得

停止開標或廢棄、取消本徵租案之權利，並無息發還押標金，登

記徵租廠商不得異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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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第2階段競價程序： 

1. 公開徵租至登記截止日止如僅有一人(家)登記，其通過資格審查

後即以公告之底價出租予該登記之人，本公司將以書面通知該登

記人自通知到達之日起20日內辦理簽約、繳納租金及履約保證金

(所繳押標金可抵繳租金或履約保證金)，逾期未完成者，視為放

棄承租之權利，並沒收其押標金。 

2. 公開徵租如至登記截止日止有二人(家)以上登記，則採競價方式

辦理。競價人應填寫公開徵租競價報價單，每次加價之最低金額

以30元為限，以所有競價人均不再加價後之有效報價單最高者為

得標人，次高價者為次得標人。若不再加價後最高標價相同者，

由競價主持人當場抽籤決定得標人及次得標人。次高價者有二人

(家)以上相同時，比照辦理。 

3. 競價人未參加競價，視為放棄加價之權利，所繳押標金得退還；

如登記承租之人有二人(家)以上，惟僅一位競價人參與競價者，

得以公告之底價出租予該參與競價人；如登記承租之人皆未參加

競價，由競價主持人當場宣布廢標。 

(四) 競價日期及地點：115年1月6日（星期二）下午2時於106409臺北市

大安區金山南路2段55號9樓906會議室。 

十二、 簽約及點交 

(一) 得標人應自競價完成之日起20日內辦理簽約、繳納租金及履約保證

金(所繳押標金可抵繳租金或履約保證金)，逾期未完成者，視為放棄

承租之權利，除沒收其押標金外，本公司將通知次得標人自通知到

達之日起20日內按其標價租金承租，無次得標人或次得標人未於前

款期限內辦理簽約、繳納租金及履約保證金者，即予廢標，另行辦理

出租。 

(二) 徵租標的係以現況辦理點交，本公司應於辦理點交前30日以書面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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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得標人辦理徵租標的點交事宜，並應作成點交紀錄以為日後本案

租賃契約屆期、終止或解除時回復原狀之認定依據，點交後徵租標

的若有第三人占用或侵害權益之情形者，應由得標人自行排除。 

(三) 得標人逾前款期限不予點交者，視為已完成點交並依本公司所作之

點交紀錄為日後回復原狀之依據，本公司不負相關保管責任，得標

人應負相關受領遲延之責任。 

(四) 得標人自點交日起應負擔徵租標的之管理費(包含固定費用如公共

管理費、公共空間、機房清潔及非固定費用如空調電費、水費等，得

標人應依管理規約之規定繳納)、自來水費、電費、電話費及其他管

理費用，如房屋租賃契約第8條約定。 

十三、 其他 

(一) 其餘未盡事項及履約相關事宜請參閱本案租賃契約稿。 

(二) 因不可抗力或政策因素，不克按本公告所定日期、時間進行競價時，

本公司得臨時公告延期辦理競價。 

(三) 本公告所規定事項如有疑義，應以本公司解釋為準，又刊登之公告

如有錯誤或文字不清，應以本公司公告欄之公告為準。 

十四、 檢舉電話： 

(一) 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政風處：（02）2321-4311 

(二) 法務部調查局臺北市調查處：（02）2732-8888 

(三) 法務部廉政署受理檢舉電話：0800-286-586；檢舉信箱：100006國史

館郵局第153號信箱；傳真檢舉專線：（02）2381-1234；電子郵件檢

舉信箱：gechief-p@mail.moj.gov.tw；24小時檢舉中心地址：100006

臺北市中正區博愛路166號。 

十五、 附件明細 

mailto:gechief-p@mail.moj.gov.tw；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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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1：營運中心區位圖、地上1樓超商空間平面配置圖及基礎設施綜整表 

附件2：資格文件封 

附件3：承租房地登記申請書 

附件4：公開徵租競價報價單 

附件5：授權書 

附件6：未違反公職人員利益衝突迴避法切結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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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1：營運中心區位圖、地上1樓超商空間平面配置圖及基礎

設施綜整表 

1.營運中心區位圖 

  

 

 

 

 

 

 

 

 

2.地上 1 樓超商空間平面配置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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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目 規格 

建築物 

規格 

 

1. 耐震結構設計：震度達 5 級以上 

2. 樓地板載重： 

3. 樓層高度：地上 1 層 6.4M 

4. 郵政員工與承租戶共用電梯與樓梯。幼兒園由建物北側獨立

進出。地下停車場與北臺灣郵件作業中心棟共用。 

5. 依據建築技術規則規定本棟為防火構造物 

6. 可供緊急發電機 10 小時運轉儲油槽 

電力系統 

 

1.高壓供電 CNS15156 閉鎖型開關裝置 

2.緊急發電機並聯設計 

3.靜態式不電斷系統 

4.低壓電力 MAIN TIE MAIN 設計 

5. Power Scada 電力監控系統 

空調系統 以中央空調系統為主要架構，得標人或承租廠商若有其他空調需

求，則由該廠商自行建置，若使用中央空調系統，營運使用時間

須經本公司同意並繳交相關費用。 

消防系統 1. 消防火警 R 型系統 

2. 消防栓滅火系統 

3. 消防灑水滅火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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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目 規格 

4. 泡沫滅火系統 

5. 緊急業務廣播系統 

6. 避難逃生系統 

7. 資訊機房設置「箱櫃型自動滅火系統」 

8. 緊急排煙系統 

門禁管理 1.錄影監視系統 

2.門禁安全及緊急對講系統 

3.停車管制系統設備 

資通訊架

構 

1.獨立電信機房(MDF) 

2.資通訊光纖固網系統架構 

3.行動電話(地下室及電梯)通訊改善系統 

供水系統 1.園區設置備用儲水槽 

2.FRP 自來水箱及中水水箱儲水 

3.上下水箱供水系統 

營運中心大樓用之下水池，容量：178.2 噸 

  營運中心大樓用之上水池，容量：84.5 噸 

 



12 
20250630/M/H0431-09A-027B/F43 

剖面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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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2：資格文件封 

工作編號： 

標案名稱：郵政物流園區營運中心地上1樓超商空間公開徵租案 

 

 

 

 

登記徵租廠商名稱：                                    (請加蓋公司印章) 

登記徵租廠商地址： 

登記徵租廠商統一編號： 

登記徵租廠商負責人：                                  (請加蓋負責人印章) 

聯 絡 人 及 電 話：

資格文件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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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3：公開徵租承租房地登記申請書 

茲向 貴公司申請租用下列房地，願意依 貴公司公告事項及租賃

條件辦理登記，並同意以競價方式由支付租金最高者承租使用，如

有違反或肇生事故，願意接受取消登記放棄承租。 

承租標的：桃園市龜山區樂善里 9 鄰文信路 286 號 B 棟(營運中心)地上 1 樓超商空間 

公告底價：新臺幣__________元整(含稅)。 

履約保證金： 

房屋使用執照所載用途： C2 廠房(附屬辦公室、機電空間、儲藏室) 

出租用途： 相關勞工福利設施使用 

租賃期限: 5 年 

其他事項： 

一、 公開徵租至登記截止日止如僅有一人登記，即以公告之底價出租予該登記之

人，本公司將以書面通知該登記人自通知到達之日起二十日內辦理簽約、繳

納租金及履約保證金(所繳押標金可抵繳租金或履約保證金)，逾期未完成者，

視為放棄承租之權利，並沒收其押標金。 

二、 公開徵租如至登記截止日止有二人以上登記，則採競價方式辦理。競價人應

填寫公開徵租競價報價單，以所有競價人均不再加價後之有效報價單最高者

為得標人，次高價者為次得標人。若不再加價後最高標價相同者，由競價主

持人當場抽籤決定得標人及次得標人。次高價者有二人以上相同時，比照辦

理。 

三、 競價人未參加競價，視為放棄加價之權利，所繳押標金得退還；如登記承租

之人有二人以上，惟僅一位競價人參與競價者，得以公告之底價出租予該參

與競價人；如登記承租之人皆未參加競價，由競價主持人當場宣布廢標。 

四、 得標人應自競價完成之日起二十日內辦理簽約、繳納租金及履約保證金(所繳

押標金可抵繳租金或履約保證金)，逾期未完成者，視為放棄承租之權利，除

沒收其押標金外，本公司將通知次得標人自通知到達之日起二十日內按其標

價租金承租。 

五、 無次得標人或次得標人未於前款期限內辦理簽約、繳納租金及履約保證金

者，即予廢標，另行辦理出租。 

登記申請人： 

公司負責人： 

統一編號： 

代理人及身分證字號： 

地    址： 

電話號碼： 

中   華   民   國         年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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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4：公開徵租競價報價單 

一、 由登記徵租廠商填寫後報價。其中本案徵租標的得由本公司先行填寫供登

記徵租廠商報價。本清單可影印加頁填寫。 

二、 本公開徵租案徵租標的： 

三、 登記徵租廠商名稱： 

四、 登記徵租廠商地址：                   

                                            (請加蓋公司及負責人章） 

五、報價如次： 

競 價 次 別 單 價 ( 元 / 坪 . 月 ) 請 以 中 文 大 寫 填 寫 備 註 

第 1 次報價   

第 2 次報價   

第 3 次報價   

第 4 次報價   

第 5 次報價   

 

監辦人員 

政風處： 

                    

（簽章） 

監辦人員 

會計處： 

（

(簽章）                 

主 持 人 （

(簽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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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5：授權書 

立授權書人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下稱本公司）

為承租郵政物流園區營運中心地上1樓超商空間公開徵租案

(下稱本案），為不可撤銷之授權下列代理人全權代理本公司

參與本案各階段承租、開標及競價程序及處理一切事宜，□並

有□但無（請擇一勾選）領回押標金之權利。 

 

    此致 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 

 

 

授權人 登記徵租廠商名稱：         （請加蓋公司印章） 

登記徵租廠商地址： 

登記徵租廠商統一編號： 

登記徵租廠商負責人：          （請加蓋負責人印章） 

 

代理人 姓 名：                  （請加蓋代理人印章） 

地 址： 

身分證字號： 

 

中 華 民 國            年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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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6：未違反公職人員利益衝突迴避法切結書 

一、 立書人_________參加（申請）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出租□

續約□出售□交換□合建□開發_________案，本人或本法人(團

體)之負責人、董事、獨立董事、監察人、經理人或相類似職務之

人： 

(一) 非屬公職人員利益衝突迴避法第2條或第3條所稱公職人員

或其關係人。 

(二) 未違反公職人員利益衝突迴避法第14條第1項之情事：「公

職人員或其關係人，不得與公職人員服務或受其監督之機關

團體為補助、買賣、租賃、承攬或其他具有對價之交易行

為 」。 

二、 以上所述，如有不實，願依公職人員利益衝突迴避法第 18 條規

定受罰，並負相關法律責任，特此切結。 

 

【註】公職人員利益衝突迴避法第18條：違反第14條第1項規定，規定者，依下列 

規定處罰： 

1. 交易或補助金額未達新臺幣10萬元者，處新臺幣1萬元以上 5 萬元以下

罰鍰。 

2. 交易或補助金額新臺幣10萬元以上未達100萬元者，處新臺幣6萬元以上

50萬元以下罰鍰。 

3. 交易或補助金額新臺幣100萬元以上未達1,000萬元者，處新臺幣 60 萬元

以上 500 萬元以下罰鍰。 

4. 交易或補助金額 新臺幣1,000萬元以上者，處新臺幣600萬元以上該交易

金額以下罰鍰。 

      前項交易金額以契約所明定或可得確定之價格定之；但結算後之金額高於該 

價格者，依結算金額。 

此致 

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 

立書人： 

統一編號： 

住址： 

中 華 民 國       年       月       日        


